
关于印发叶浙江省城乡规划督察员

管理暂行规定曳的通知

浙建稽〔2009〕21 号

各市和义乌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人事局（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

现将《浙江省城乡规划督察员管理暂行规定》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二〇〇九年三月十七日

浙江省城乡规划督察员管理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乡规划督察员的管理，规范城乡规划督察员的行为，保障城乡规划督察工作健

康发展，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乡规划督察员管理暂行办法》（建稽〔2008〕92 号）、《浙江省人民政

府关于印发浙江省城乡规划督察办法（试行）的通知》（浙政发〔2008〕76 号）精神，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城乡规划督察员（以下简称督察员），是指省政府派至设区市政府执行城乡规

划督察公务的工作人员。

第三条 省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受省政府委托负责全省城乡规划督察和督察员的选聘、培训、任

用、考核等管理工作。

第四条 担任督察员的人选应为公务员队伍中退居二线领导干部或已办理退休手续的人员中产生，

并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有履行职责所需要的政策理论水平，熟悉城乡规划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二）具有履行职责所需要的规划专业水平，熟悉城乡规划、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风景名胜区总

体规划等的编制规范和实施要求；

（三）具有注册规划师执业资格，或者城市规划专业高级职称，或者担任处级以上领导职务且从事过

5年以上城乡规划管理工作；

（四）具有相关行政管理工作经验以及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

（五）身体健康，能适应异地派驻工作需要，年龄不超过 65 周岁。

第五条 省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通过公开报名、各设区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推荐等形式选聘督

察员。

第六条 督察员在任职前应接受省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任前培训，任职期间还应接受不定

期的相关业务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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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督察员每届聘期为二年，聘期届满后可视情况续聘。督察员不得在原工作单位所在城市工

作。

受聘为督察员的，由省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统一派遣并颁发聘书及监督检查证件。

在职人员选聘为督察员的，选聘期间其人事工资关系仍保留在原单位，占原单位编制，期满后回原单

位工作。

第八条 督察员的考核由省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考核分为称职、不称职。考核不称职的，由

省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解除聘任。

第九条 督察员的工资性质补助和其他补贴，由省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参照有关规定执行。

督察员的休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督察员出差期间差旅费报销按照省财政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条 督察员请事假、病假 5 个工作日以下的报督察组长批准，超过 5 个工作日的报省城乡规划

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督察组长请假报省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督察员确因健康原因等连续超过 2

个月不能在岗工作的，省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将另派督察员接替其岗位。

第十一条 督察员在日常工作中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遵纪守法、忠于职守、秉公督察、廉洁自律，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二）严格执行规划督察工作的各项规章制度，服从安排，按时出勤；

（三）不得干预妨碍地方政府及其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的正常工作；

（四）严格执行相关保密规定，不得泄漏涉密信息；

（五）不得利用职务之便为个人或者他人谋取利益，不得接受督察对象的宴请、馈赠、报酬等，不得向

督察对象报销任何费用。

第十二条 督察员在任期内主动提出辞职或因工作关系变动、身体健康等原因不能履行督察职责

时，督察组应及时报告省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经审定同意后，终止聘任并收回监督检查证件。

督察员任期届满，本人不再申请续聘的，应向省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交回监督检查证件。

第十三条 督察员离任前应以书面形式向省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总结和报告任期内的主要工作

情况，并向下任督察员移交任期内有关督察工作的全部档案文件及固定资产。

新派驻的督察员应于原督察员离任前 10 个工作日到达派驻岗位，与原督察员做好交接工作，在此期

间的各项督察工作仍由原督察员负责。

第十四条 督察员督察不力、瞒报或编造虚假情况、超越职权干预正常工作、或者有违反本规定第十

一条规定的，根据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或者解聘；构成违纪的，追究政纪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依法处理。

第十五条 本规定由省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